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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0年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三） 

债券受托管理人 ：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职业

行为准则》、《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18粤科01募集说明书》”）、

《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18粤科02募集说明书》”、“《18粤科03募集

说明书》”）、《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粤科集团”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编

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广发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次申请确认发行面值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广

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已于

2018年3月29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564号”文件核准。 

二、债券名称：本次核准发行债券已发行“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18粤科01）、“广东省

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一）”（18粤科02）、“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18粤科03）。 

三、债券代码：18粤科01：112685.SZ；18粤科02：112730.SZ；18粤科03：

112731.SZ。 

四、发行主体：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 18粤科01：7（5+2）年期；18粤科02：7（5+2）年期；18粤

科03：5（3+2）年期。  

六、发行规模：“18粤科01”发行规模10亿元；“18粤科02”发行规模12亿

元；“18粤科03”发行规模3亿元。 

七、债券利率：“18粤科01”票面利率为4.97%，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5年

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5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

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5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存续期后2年固定

不变。债券的利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18粤科02”票面利率为4.80%，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5年固定不变；在存

续期的第5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



利率为存续期内前5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债券的利

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18粤科03”票面利率为4.67%，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变；在存

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

利率为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债券的利

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八、还本付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九、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级。评级展望

为稳定。 

十、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发行人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二）》，发行人就涉及重大诉讼的情况作出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广东省粤科财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翁明旺、吴乐海股权转让纠纷 

（一）本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8 月，发行人子公司广东省粤科财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起诉翁明旺、

吴乐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二）当事人 

原告：广东省粤科财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科财政”）。 

被告：翁明旺、吴乐海。 

（三）诉讼案由 

2019 年 8 月，广东省粤科财政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翁明旺、吴乐海共同签订

了《产权交易合同》及《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粤科财政将其持有的东

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翁明旺，吴乐海对股权转让款等

费用的支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截至起诉之日，翁明旺仅支付了 200 万元转让款，

未按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相关利息，故粤科财政提起诉讼。 

（四）诉讼标的 

诉讼请求标的暂合计 52,095,180.83 元（未含诉讼、保全等费用）。 

（五）受理机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广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前海融易行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腾邦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腾邦

集团有限公司、钟百胜借款合同纠纷 

（一）本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子公司广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广东省粤科科技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前海融易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腾邦物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腾邦集团有限公司、钟百胜借款

合同纠纷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二）当事人 

原告：广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科小贷”）。 

被告：深圳市前海融易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易行小贷”）、腾

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国际”）、腾邦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腾邦集团”）和腾邦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物流”）、

钟百胜。 

（三）诉讼案由 

粤科小贷与融易行小贷签订了多份综合授信合同及借款合同，上述借款由中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为借款合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展期

后追加保证人，钟百胜、腾邦集团和腾邦物流为上述债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粤科

小贷已依法履行合同义务，而融易行小贷逾期未偿付应付款项，故粤科小贷提起诉

讼。 

（四）诉讼标的 

诉讼请求标的暂合计 77,896,425.78 元（未含诉讼、保全等费用）。 

（五）受理机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广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前海易贷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佛山市南海国昌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世纪家园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世纪亿

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陈金城、陈秀英、陈涛、梁鹤馨及深圳前海恒汇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一）本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子公司广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起诉深圳前海易贷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国昌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世纪家园投资有限公司、深

圳市世纪亿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陈金城、陈秀英、陈涛、梁鹤馨及深圳前海恒汇

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由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二）当事人 

原告：广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科小贷”）。 

被告：深圳前海易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易贷”）、佛山市南

海国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国昌”）、深圳市世纪家园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世纪家园”）、深圳市世纪亿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亿间”）、

陈金城、陈秀英、陈涛、梁鹤馨、深圳前海恒汇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

海恒汇”）。 

（三）诉讼案由 

2018 年 9 月 18 日，粤科小贷与前海易贷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向其提

供 6,000 万元的最高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1 年，南海国昌、世纪家园、世纪亿间、

陈金城、陈秀英、陈涛、梁鹤馨为连带担保人。粤科小贷共计向前海易贷发放贷款

共计本金 4,878 万元。经粤科小贷多次催收,前海易贷未偿付应付款项，故粤科小贷

提起诉讼。 

（四）诉讼标的 

诉讼请求标的暂合计 54,817,669.94 元（未含诉讼、保全等费用）。 

（五）受理机构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四、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广西北部湾（钦州）热电有限

公司取回权纠纷 

（一）本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8 月，发行人子公司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起诉国家电投集团广

西北部湾（钦州）热电有限公司取回权纠纷案已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受理。 

（二）当事人 

原告：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科租赁”）。 

被告：国家电投集团广西北部湾（钦州）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公

司”）。 

（三）诉讼案由 

粤科租赁与北部湾公司于 2016 年 4 月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

北部湾公司自第 15 期始，未依约偿还租金。北部湾公司于 2020 年 2 月向钦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破产清算申请，钦州中院于 2020 年 3 月裁定受理北部湾公司破产

案。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6 月召集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后，

管理人向粤科租赁出具关于债权审核的初步意见，意见认为粤科租赁与北部湾公

司之间不成立融资租赁关系，借贷关系成立，管理人仅对逾期租金部分债权予以认

可，且建议粤科租赁根据借贷法律关系对其余债权进行补充申报。会后，粤科租赁

依据规定向管理人提交了对债权审核初步意见的异议函及主张租赁物取回权的通

知函。其后，管理人回复坚持初审意见，且拒绝粤科租赁行使取回权。因此，粤科

租赁起诉北部湾公司，以期通过司法途径行使取回权。 

（四）诉讼标的 

粤科租赁现起诉要求取回租赁物，并要求被告支付逾期租金及违约金暂合计

6,621,491.5 元、经济损失 64,977,162 元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98,000 元等（未含诉

讼、保全等费用）。 

（五）受理机构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远成集团遂宁西部物流有限公司、广东远成

快运有限公司、黄远成、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远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远

成集团重庆物流有限公司、青海世豪物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本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子公司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起诉远成集团遂宁西部物流有限公

司、广东远成快运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 4 起案件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 

（二）当事人 

原告：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科租赁”）。 

被告：远成集团遂宁西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宁物流”）、广东远成

快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成快运”）、黄远成、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远成股份”）、四川远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远成”）、远

成集团重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远成”）、青海世豪物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世豪物流”）。 

（三）诉讼案由 

粤科租赁作为出租人，与远成股份下属两家子公司远成快运、遂宁物流分别签

署了四份《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共同承租）》，合计放款 16,000 万元。远

成股份、黄远成、四川远成及重庆远成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世豪物流为

远成快运、遂宁物流就 6000 万元融资租赁合同对应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2018 年

起，承租人相继出现逾期支付融资租赁租金的情形，粤科租赁诉至法院要求付款并

承担违约责任等。 

（四）诉讼标的 

诉讼请求标的暂合计 152,600,593.21 元（未含诉讼、保全等费用）。 

（五）受理机构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六、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东莞市迈科新能源有限公司、东莞市迈科科

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本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子公司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起诉东莞市迈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东莞市迈科科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由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二）当事人 

原告：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科租赁”）。 

被告：东莞市迈科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科新能源”）、东莞市迈科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科科技”）、李中延。 

（三）诉讼案由 

2015 年至 2017 年，粤科租赁与迈科新能源先后签订六份《融资租赁合同（售

后回租类）》，粤科租赁与迈科科技、李中延就案涉六份融资租赁合同签订相应的

保证合同，约定被告迈科科技、李中延为迈科新能源在六份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

务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 

履行过程中迈科新能源逾期未支付应付款项，故粤科租赁起诉要求迈科新能

源支付应付租金及其逾期付款违约金，要求迈科科技、李中延对上述租金债务、逾

期付款违约金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 

上述案件一审已判决，判决内容包括迈科新能源支付应付租金及其逾期付款

违约金、迈科科技、李中延对上述租金债务、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等。 

（四）诉讼标的 

诉讼请求标的暂合计 75,455,299.33 元（未含诉讼、保全等费用）。 

（五）受理机构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七、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福建海西中科建设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保理合同纠纷共 3 起案件 

（一）本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子公司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起诉福建海西中科建设有限公司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案，诉福建永干实业有限公司、福建海西中科建设有限公司、中科

建设开发总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以及诉厦门思齐贸易有限公司、福建海西中科建

设有限公司以及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由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

理。 

（二）当事人 

原告：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科租赁”）。 

被告：三个案件的被告分别是：福建海西中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西

中科”）；福建永干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永干”）、福建海西中科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海西中科”）、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

建设”）；厦门思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思齐”）、福建海西中科以及

中科建设。 

（三）诉讼案由 

1.2017 年 11 月，粤科租赁与海西中科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类）》，

但海西中科自 2018 年 11 月起逾期支付租金，粤科租赁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被

告支付租金 267,804.13 元及逾期违约金等。 

2.福建永干与海西中科分别签订《购销合同》，福建永干对海西中科享有

52,582,236.94 元应收账款债权。2018 年 1 月，粤科租赁与福建永干及海西中科共同

签订《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约定粤科租赁以受让福建永干对海西中科《购销

合同》中的应收账款为前提，为福建永干提供国内保理服务，保理融资额度为

40,000,000 元，中科建设提供连带保证。海西中科未能在催账期届满之日前把覆盖

保理合同保理融资本息及利息的款项合计 41,261,500 元支付给粤科租赁，粤科租赁

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支付本金及利息 41,261,500 元及逾期违约金等。 

3.厦门思齐与海西中科签订《购销合同》,约定海西中科向厦门思齐采购货款金

额共计为 35,259,460.40 元的货物，厦门思齐对海西中科享有 35,510,629.20 元应收账

款债权。2018 年 1 月，粤科租赁与厦门思齐及海西中科共同签订《有追索权国内

保理合同》，约定粤科租赁以受让厦门思齐对海西中科在上述《购销合同》中的应



收账款为前提，为厦门思齐提供国内保理服务，保理融资额度为 28,000,000 元，中

科建设提供连带保证。海西中科未能在催账期届满之日前把覆盖保理合同保理融

资本息及利息的款项合计 28,883,400 元支付给原告粤科租赁，粤科租赁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支付本金及利息 28,883,400 元及逾期违约金等。  

（四）诉讼标的 

以上三个案件诉讼请求标的分别为：295,910.27 元， 44,787,209.21 元以及

31,351,426.36 元（以上均未含诉讼费、保全费）。 

（五）受理机构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八、诉讼、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诉讼、仲裁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发

行人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广发证券作为“18粤科01”、“18粤科02”、“18粤科03”债券受托管理

人，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及时与发行人进行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有关

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广发证券后续将继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

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2020 年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三）》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